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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

（2020 年 12 月修订）》修订说明

为进一步完善退市标准，优化退市程序，保护投资者权益，

落实《证券法》关于退市的规定，在中国证监会的统一部署下，

深沪两所启动了新一轮退市制度改革工作。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

下简称本所）根据本次改革精神，对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

票上市规则》退市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，现将修订情况简要说明

如下。

一、完善退市指标

（一）财务类指标

一是将审计意见与其他财务类指标交叉适用。为防止公司通

过调节财务会计报告的会计处理规避退市，将财务会计报告被出

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审计报告从“规范类”调整为“财

务类”，与“营业收入+净利润”、“净资产”等退市指标交叉使用，

明确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司，此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存在财

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

报告、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或者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

公司所披露年度报告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且未在法定期限

内改正等情形的，其股票也将被终止上市。

二是新增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财务造假触及相关财务指标

的退市情形。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表明公司已披露的最近一个

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

2

遗漏，导致该年度相关财务指标实际已触及“营业收入+净利润”、

“净资产”指标，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

三是进一步优化营业收入扣除机制。在原有扣除机制上进一

步明确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

入，并要求扣非净利润为负值的公司披露扣除情况，会计师事务

所出具专项核查意见。同时完善监管要求，明确未按规定扣除相

关收入的，本所可以要求公司扣除。

（二）重大违法类指标

为进一步发挥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震慑作用，在重大违法类

退市情形中新增财务造假量化退市指标，连续两年营业收入、净

利润、利润总额、资产负债表等指标虚假记载金额达到规定规模

和规定比例的公司，将予以退市。新增财务造假的量化退市指标，

是对原有财务造假强制退市的补充，完善了重大违法退市指标体

系，旨在严厉打击恶性财务造假行为。

（三）交易类指标

一是优化面值退市指标。将“连续 20 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

均低于股票面值”调整为“连续 20 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

低于 1 元”， 提升规则适用的公平性和统一性。

二是根据前期本所发布的《关于红筹企业申报科创板发行上

市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，补充存托凭证的退市指标调整适用条款。

（四）规范类指标

结合监管实践，完善规范类退市指标，增加半数以上董事对

所披露半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不保真且拒不改正的退市情形。同

时细化信息披露或者规范运作存在重大缺陷且拒不改正的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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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，进一步严肃市场纪律。

二、明确退市风险警示股票交易限制和完善退市整理期安排

（一）明确退市风险警示股票交易限制

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股票，仍然按照科创板股票交易机制

进行交易，但增设投资者当日通过竞价交易、大宗交易和盘后固

定价格交易累计买入数量不超过 50 万股的限制。

（二）完善退市整理期安排

为进一步完善退市程序，对退市整理期相关交易安排进行调

整：一是放开退市整理期首日股票价格涨跌幅限制，将退市整理

期由 30 个交易日缩短至 15 个交易日；二是取消因触及交易类指

标被终止上市股票的退市整理期安排。

此外，本次修订还明确退市公司符合本所规定条件的，可以

向本所申请再次上市。同时调整了部分流程性规定，进一步优化

完善了退市程序。

特此说明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

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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